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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关于开展 2024 年年度及 2025 年月度调查 
单位（“四上”企业）审核确认工作的通知 

 

福田辖区各相关单位： 

为了更好地完成今年联网调查单位增减变动审批备案工作，

及时统计我区“四上”企业情况，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单位基本

情况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我局将于近期开展福田区“四上”企

业增减变动情况审批备案工作，需要相关企业予以配合，现将相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核时间 

1.第一批年度审核。2024 年 11 月 21 日前，在 10 月定报调查

单位库的基础上，完成第一批拟纳入、退出以及主要信息发生变更

的年报调查单位的申报审核。 

2.第二批年度审核。2025 年 1 月 2 日前，在 11 月定报调查单

位库的基础上，补充上报“四下升四上”、新开业、增加和删除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下简称战新）企业标识的年报调查单位。 

二、调查对象 

福田辖区内符合以下类型的企业： 

1、尚未纳入国家统计联网直报，但预计今年经济指标符合国

家“四上”企业规定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有资

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限额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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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其他有 5000 万元及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非批

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

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

单位。（具体标准见附件一《2024 年年度和 2025 年月度审核各专

业入库标准及所需材料》） 

2、变更主要信息的原“四上”企业。 

三、审核范围 

（一）2024 年年度审核 

拟纳入单位类型包括新开业（投产）单位（指上年第 4 季度及

当年新开业（投产）的单位，下同）、“四下升四上”、因改制、

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产生的新单位，专业变更需纳入、辖区变更

（跨省）需纳入、停业（歇业）恢复运营单位。 

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服务业单位要求申报时

必须已达到规模（限额）标准。 

拟变更主要信息的“四上”企业。单位详细名称变更单位，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变更单位，建筑业资质等级变更单位，增加工业战

新企业标识的单位，删除工业战新企业标识的单位，由个体经营户

转法人的工业单位，由法人转个体经营户的工业单位。 

（二）2025 年月度审核 

2025 年月度“四上”企业审核工作在 2 至 12 月开展。2 月份，

调查单位审核工作截止时间为 1 月 22 日前；3 至 12 月，“四上”

企业审核工作截止时间为当月 7 日。 

1、2月纳入单位。新开业（投产）单位，“四下升四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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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改制、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产生的新单位，专业变更需纳入单

位，辖区变更（跨省）需纳入单位，停业（歇业）恢复运营单位。 

2、3-11 月纳入单位。新开业（投产）单位，因改制、重新注

册、合并或拆分产生的新单位，停业（歇业）恢复运营单位。 

3、12月纳入单位（限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其他有 5000

万元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申报）。新开业（投产）单位，因改制、

重新注册、合并或拆分产生的新单位，专业变更需纳入单位，辖区

变更（跨省）需纳入单位，停业（歇业）恢复运营单位。 

4、拟变更主要信息的“四上”企业。  

单位详细名称变更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变更单位，建筑业

资质等级变更单位。  

四、报送材料 

（一）拟纳入“四上”企业。所有单位需提供的共性材料包括：

《调查单位年/月度审核登记表（一）》、《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

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详见附件一《2024 年年度和 2025 年月

度审核各专业入库标准及所需材料》）。 

专业变更需纳入单位应按照拟纳入专业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辖区变更（跨省）需纳入单位还需提供证明单位所在地发生跨

省变更的材料。 

停业（歇业）恢复运营单位还需提供加盖单位和直管统计机构

公章的复产证明材料。 

（二）变更主要信息的“四上”企业。需提供《调查单位年/

月度审核登记表》，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其他证明单位发生

相应变更的材料（如变更（备案）通知书）。建筑业资质等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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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的调查单位还需提供变更后带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字样

和住建部门公章页面的资质证书复印件。 

五、注意事项 

按规定，纳入“四上”企业库范围的单位，除其他有 5000 万

元及以上在建项目法人单位外，其他单位必须是企业或是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制度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律师事务所等单位。 

审核登记表中的从业人员期末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计指

标用于计算新纳入单位的初始单位规模，按入库时单位真实情

况填写。 

《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MLK101-1 表）如有涂改，涂改处

需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予以确认。其中，“06 项行业类别”-“第

一部分：主要业务活动”指标用以判断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别。为确

保入库企业的行业分类准确，应据实准确填写。按其重要程度或增

加值（营业收入）所占比重，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填写时，按照“动

词+（修饰性定语）名词”或“（修饰性定语）名词+动词”的形式

填写，动词用于描述业务活动的类型，名词用于描述商品或服务的

名称，如“纯棉服装加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五金制品批发”

“应用软件开发”等。 

所有填报的报表和相关资料报送的纸质材料包括各种证件的

复印件均须盖上单位公章并报送至各街道统计工作站（联系方式

详见附件二《各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与手机号码是审批系统审核条件之一，请确保姓

名和手机号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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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统计人员有权查阅调

查单位与本调查工作有关的财务会计、统计和业务核算等相关原

始资料及有关经营证件。请各被调查单位积极配合本项统计工作，

提交真实财务资料，指定专人负责，按要求填报报表和报送相关资

料。对于迟报、拒报、虚报和瞒报的单位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和《深圳经济特区统计条例》给予处罚。 

 

附件：1.2024年年度和 2025年月度审核各专业入库标准及所需材料 

2.各单位联系方式 

 

 

  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2024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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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24 年年度和 2025 年月度审核各专业入库标准及所需材料 

各专业入库标准及所需材料 

审批
类型 

专业 标准 
共同 
材料 

其它材料 

一
、
新
开
业 

二
、
“
四
下
升
四
上
” 

工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
工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若没有相关财务指标，可用营业收
入代替） 

一
、
一
套
表
调
查
单
位
年/

月
度
纳
入
申
报
表 

二
、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表 

三
、
营
业
执
照 

1.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
复印件； 

2.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下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
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3.加盖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 
4.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入口的实地彩色清晰照片（需有企业名称的挂牌），
生产加工现场的设备彩色清晰照片（需能直观、准确判断企业主营业
务活动的主要生产设备照片），并加盖单位公章； 

5.新开业（投产）单位还需提供发展改革委（经信委或工信委）对建设
项目的批复（或备案）文件复印件； 

6.新申报的工业单位若为战新企业，提供加盖企业和直管统计机构公章
的战新产品彩色清晰照片及战新产品信息表，战新产品照片需附产品
说明（包括但不限于战新产品名称、用途、技术标准及生产工艺等），
同时提交电子表格版战新产品信息表。汽车整车制造业产业活动单位
视同法人单位统计的，还需提供产业活动单位信息表，并加盖单位公
章；已告知上级法人单位独立纳统事项的承诺说明（含上级法人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等信息），并加盖单位公章； 

7.“四下升四上”企业还需提供同期分月产值、收入数据（填报数据为
申报入库月份前 12个月的数据），并加盖单位公章； 

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纳统统计数据真实性承诺书》，加盖单位公章。 
9.其他资料（如主营业务变更的佐证材料、对应月份产值、营收异常问
题情况说明等。） 

批发和 

零售业 

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
以上； 
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
以上； 
（若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
没有相关的财务指标，可用商品销售
额代替） 

1.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
复印件（若无，提供最近 1 个季度）； 

2.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下载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3.产业单位要连续 3 个月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
商品销售和库存》（E204-3表）； 

4.企业名称带科技、电子、服务、供应链等字眼或者行业代码为 5179 的
企业需要提供《批零企业情况说明》； 

5.零售企业需要提供《零售企业销售情况说明》，明确零售内容、门店
数量或者网店网址店名。 

住宿和 

餐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
宿和餐饮业单位（若非住宿和餐饮业
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
业产业活动单位没有相关的财务指
标，可用营业额代替）。 

与批发和零售业相同。 

服务业 

1.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
生行业大类； 

2.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教育，房地产门类除房地
产开发（7010）外的； 

3.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和社会工作行
业大类。 

※营业收入必须是当月累计已经达到
相应门类的营收标准或以上，必须执
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事业单位。 

1.截至申报期最近 1 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
及《资产负债表》复印件； 

2.与利润表报告期一致，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 

3.与利润表报告期一致，加盖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

（表一）》；利润表营业收入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销售额不一致需
要提供说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4.调查单位主要业务活动说明（按营业收入所占比重从大到小顺序填

写），并加盖企业公章； 
5.其他材料（如货值较大的嵌入式软件开发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需加收
相关软著专利证书;业务模式说明） 

6.事业单位需提供税局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备案材料； 
7.企业必须为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达标后需转为一般纳税人才能
纳统。 

建筑业 
具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建筑业资质的
所有独立核算建筑业企业。 

1.带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字样和住建部门公章页面的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复印件；2.《利润表》复印件（最近一个月）；3.《增值税纳
税申报表》复印件（最近一个月）；4.《资产负债表》复印件；5.工程
清单或者合同台账（不用全部，近期的即可）6.如主营业务不方便判断
所属行业，还需公司提供主营业务说明。  ※以上表格需加盖单位公章。 

房地产 

开发业 

在福田区有在建、销售的房地产项目； 
主营业务范围需有“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经营”字样。 

1.若有资质，提供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2.资产负债表；
3.经营范围前三项内容，没有“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营”字样的，
还需提供有效的资质证书和当年缴纳土地税费的凭证等能证明房地产开
发为主营业务的有效材料。 

投资 其他有 5000 万元以上在建项目。 

1.审批核准备案文件； 
2.证明项目开工的材料：施工总承包合同（设备类项目提供设备购置合
同）、开工照片（带水印备注拍摄人、拍摄地点、拍摄时间、或其他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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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各单位联系方式 

各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地  址 

南园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统计站） 
(0755)-83655383、23483950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锦峰大厦

A座 512室 

园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统计站） 

(0755)-25320172、25320187、 

25320093 
福田区八卦四路安吉尔大厦 603 

福田街道公共事务中心企业服务部 

（统计站） 

(0755)-83811979、83805233、    

83811255、83825249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98 号卓

越大厦五楼党群服务中心 

沙头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统计站） 

(0755)-83412569、83411409、

83307557、83573925 

福田区新沙路 60号沙头街道 105

房经济发展办公室 

香蜜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统计站） 

(0755)-23913902、83290226、

83702733、23482872 

福田区农林路 1 号香蜜湖街道办

事处 213室 

梅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统计站） 
(0755)-83225262、83165772 

福田区梅华路 124 号梅林街道办

事处统计站 507室 

莲花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统计站） 

(0755)-83079117、83079025、

83079026、83079106 

福田区景田路 6 号莲花街道办事

处 303室 

华富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统计站） 
(0755)-83345280、23946954 

福田区莲花一村 17栋首层（平安

建设中心） 

福保街道企业服务部 

（统计站） 

(0755)-83470336、25337950、 

82047332、23487610 

福田区红花路 99 号长平商务大

厦 910 

华强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统计站） 

(0755)-82586893、82586882、

82586873、23608549 

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园 3 栋中

8楼统计站 

福田区统计局 (0755)-82918333-2521 
福田区福民路 123 号区委大楼

2510A室 

 


